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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门认证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领取待遇人员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手机号码
	

	现居住地址
	
	家属姓名                  及手机号码
	
	与领取待遇人员关系
	□配偶 □儿子□女儿 □其他

	协助认证人员1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手机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协助认证人员2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手机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须协助认证原因
	□无法核实生存状态；□超期未进行待遇资格认证；□不会使用手机认证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无法进行人脸识别；□不愿或不会拍照；□其他

	协助认证情况
	□经上门核实，确认该待遇领取人员尚健在，为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    □已指导其使用手机认证； □已帮助其进行人工认证     

	认证佐证材料         （上门认证的图片、通过人工认证的图片等材料）
	

	
	

	领取待遇人员或其家属签名确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协助认证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: 

	填表说明：
1、领取待遇人员姓名：填写需要办理待遇资格认证的人员姓名。
2、现居住地址：若领取待遇人员现居住地址与身份证件上的地址不一致，应填写现居住的地址。
3、家属姓名及电话号码：填写领取待遇人员的家属姓名与电话号码。
4、与领取待遇人员关系：填写家属姓名人员与领取待遇人员的关系。
5、协助认证人员：家属、单位经办人、市县乡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。
6、工作单位和职务：填写协助认证人员的工作单位和职务（若填写的协助认证人员已退休，可在职务一栏填写已退休）。
7、签名确认：若无单位加盖公章，领取待遇人员、家属、协助认证人员签名后需在相应名字上按手印。




